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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消费者权利滥用行为的刑民法域定性逻辑

◆江　来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江苏 无锡２１４０００)

【摘要】消费者权利滥用行为,主要是由消费者权利行使行为异化而引起的,处于民事侵权不法与刑事违法之间,属于

刑事与民事交叉法律领域的问题.消费者权利滥用行为,主要包括高额索赔、暴力胁迫索赔以及欺诈索赔三种不同类

型,传统模式下注重民法依存与先刑思维两种模式,但是存在割裂目的行为与手段以及忽略实质法益侵害的问题.因

此,本文将对消费者权利滥用行为的刑民法域定性逻辑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出一些措施,希

望可以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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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大宗商品贸易中买方市场不同的是，在日常消费的市

场领域中，特别是公民个人在电商平台上的消费，买方为优

势主体，卖方通常为弱势主体，需要给予更多的权利保护。

在我国法治化的背景下，消费者维权意识全面提升，对于商

家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具有更多的权利与多样化的

维权渠道。 但是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意识增强的形势下，为

消费者恶意维权提供了移动空间，从而导致权利滥用，损害

商家的合法权益，所以需要从法律层面保障其合法权益。

一、消费者权利滥用行为性质的先验性审查分析

(一)权利行使与权利滥用行为的界定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权利的行使具有重要意义，体现

了市场自由化、公平竞争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本原则，但

是在大量出现类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良等消费者

权利滥用行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消费者权利行使的界限成

了重要的问题。 消费者权利行使的界限，是指消费者在消

费过程中享有的权利与责任的范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

务时应当享有选择权，消费者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或服

务，且有权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购买或不购买。 消费者享

有公平交易权，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需要

得到真实、准确和充分的信息，以便于做出明智的消费决

策，商品或服务的描述、性能、价格、质量等信息需要清

晰、透明、易于理解、真实可靠；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

后，需要享有退换货权和维修保养权，商品或服务有质量问

题、存在虚假宣传情况或未按约定提供服务，消费者有权要

求退换货或维修保养。

但是，消费者权利也存在滥用的问题，比如，一些消费

者会利用退换货的权利，在已经使用过的产品且没有问题的

情况下，要求退还货款，甚至在大促销活动中抢购到价格优

惠的商品后，再以价格过高为由不退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这种行为不仅有悖于消费者权利行使的初衷，也不符

合公平交易和信用原则。 因此，界定消费者权利行使的界

限，需要权衡消费者与生产者、经销商之间的利益，以保证

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 在此基础上，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

规定和措施，例如，完善产品质量监管机制，加大对虚假宣

传的打击力度，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力

度，以便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利益。

(二)消费者权利滥用判例方法论意义的先验性审查分析

消费者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保障，其存在旨在保护消

费者免受商家的侵犯。 但是有些消费者可能会滥用自己的

权利，导致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消费者权利滥用判例的出

现，成为一种有力的手段，其借助先验性审查，为消费者权

利的正常行使提供了保障。 消费者权利滥用判例，是指消

费者在享受自己权利的同时，滥用权利或者将其过度行使，

从而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消费者权利滥用判例的出现，恰

恰反映了法律对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认真态度。 在制定商

业法规的同时，相应地对消费者权利的滥用进行了界定，使

得消费者不能够随意地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利滥

用判例是商家对于消费者滥用权利的一个有力保障，如果说

消费者权利滥用判例是商家对于消费者滥用权利的保障的

话，先验性审查则是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所

谓先验性审查，是指在消费者权利滥用判例确定之前，由法

院通过一系列先验性审查，对案件展开预审，法院通过审

查，可以确保案件被适当地审核，从而保障商家的权益，且

审查还有助于规范消费者的行为，使消费者的权利得到正当

的保护。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验性审查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内

容：(１)确定原告的证据，判断其证据是否真实。 只有证据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消费者的滥用行为才能够被有力地证

明，从而达到抑制消费者有意或无意的滥用的目的。 (２)审

查被告的证据，判断其证据是否真实。 消费者权利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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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看被告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存在一定的限制和保护，

法院通过审查可以确保在权利适用过程中，被告的权益得到

了恰当的保护，减少商家的不公平待遇，提高商家对于消费

者权利的反应速度。 (３)审查原告是否滥用了消费者权利。

消费者在行使其权利时，过度行使导致商家得到了不公平的

待遇。 法院在这方面的审核，可以规范消费者的行为，保

护商家的权益，通过这种方式的落实，可以为商家提供充分

的保障，避免消费者权利滥用对商家的合法性权益造成

侵害。

二、民法依存与先刑主义的思维定式误区分析

针对权利滥用行为的定型，当前存在着思维定式误区，

即“有权性→有因性→权利滥用→越权化→刑责化”，也就

是说针对消费者权利行使期间存在的法律问题，存在着机械

化评价路径的问题。 若消费者权利行使期间没有达到或达

到一定的权利滥用程度，可以利用事实中的有因性进行判

断，之后再寻求法律权利基础，这就排除了消费者刑事责任

评价的可能，而是通过民事途径进行处理。 若消费者权利

行使期间超出了权利滥用程度，可能将手段定性为类型越权

化行为，不追问其合法性权利的基础，而是直接采用刑事方

法解决。 但是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将权利滥用作为一种默认

的先验性评价标准，而没有作为刑法评价对象进行考察，容

易导致许多概念的位阶模糊与内涵混淆。 因为权利滥用行

为处于民事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评价的交叉区域，民法依存

思维与先刑主义思维作为两个相反且极端的经验评价模式，

不能为交叉法律领域权利滥用行为提供评价依据，还会导致

权利滥用行为的定性偏差，使得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受到

影响。

(一)民法依存思维分析

民法依存思维是指在法律实践中，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适

用以及解决纠纷的处理，均应以民法规定为基础的一种思维

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的核

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即在法治框架内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但是民法依存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

误区。 比如，民法依存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法作为

一种法律规范体系的权威性和重要性，但是过于强调民法的

权威性，认为民法规定必须是最终的、绝对的，这种思维定

势可能会忽视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和特定背景下的实际情况，

从而造成判决错误或不公。 在一些司法实践中，对某些纠

纷案件的解决，过于依赖民法规定，而对其他法律规定或法

律本身的目的和价值没有充分考虑，导致对案件的判断不准

确或过于武断。 因此，在民法适用过程中，应该根据案件

的实际情况、司法实践需要和大众利益等因素，综合运用民

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以达到合理、公正、科学的判断。 在

民法依存思维的框架中，法官和司法工作者作为法律规范的

具体实施者，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部分思维模式

中，法律人员只是将这种意思传达给公民和社会，这种思维

方式忽视了法律人员在判断和解决案件中的自身作用和责

任，从而可能导致将大部分的责任交给民法本身，缺乏对法

律人员自身行为的监控和调整。 法律人员在判断案件时，

需要考虑民法规定的内在目的，并结合案件的独特情况进行

深入分析和判断，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民法规定，而是要

肩负起自己在司法实践中的责任和作用，充分发挥专业素养

和判断能力，实现公正、公平。

(二)先刑主义思维分析

在处理刑民交叉事件的另一个极端中，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在客观方面，割裂手段行为与目的的行为，将手段行

为比如通过媒体曝光、检举举报等威胁行为单独入罪，不对

其目的进行分析，导致对行为的评价过于片面。 当前刑法

理论中针对行为的评价，经历了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以

及目的理性行为论的发展，违法性评价也出现了变化，从纯

事实层面的客观违法要素，转向主观违法要素的融入，最后

转向规范性综合评价体系，只将手段行为作为权利滥用的评

价对象过于局限，没有考虑到主观违法要素在定性中的作

用。 在复行为犯中，主观违法要素从目的行为中体现，所

以需要从整体角度对权利滥用行为进行准确定性。

其次，在主观方面，混淆赔偿目的与分发占有目的，将

高价赔偿作为主观入罪的事实依据，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

看，不法意图是主观中的意思，不需要客观事实进行对照，

所以客观中的请求权是否存在、请求权是否具有抗辩事由，

都不是不法意图需要考虑的内容。 且非法占有的目的必要

说是我国财产犯罪的通说，但是在抢劫罪、诈骗罪中的认

定，不以数额多少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这种情况下显

然缺乏理论一贯性。 与此同时，在相关法律规定中，１０倍

赔偿金是裁判规范的体现，不能将该规定行为作为行为规范

对消费者进行约束，民法中没有禁止就是自由，不存在对消

费者索赔数额的禁止性规定，针对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权利

范围的最终确定需要双方进行协商，消费者向商家主张赔偿

数额，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且谈判期间商家有权拒绝消

费者主张的数额。

三、从权利行使到权利滥用的刑民交叉法域逻辑定性分析

(一)加强对权利滥用行为现实化法益侵害的考察

消费者滥用自身的权利会对商家造成实际的损失，从而

导致商家不得不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

商家的利益，同时，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于这

种权利滥用行为，法律中具有相应的规定，比如，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权利

的合理范围和不当索赔行为的法律后果。 但是在实际执行

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消费者的滥用行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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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所以需要在加强对权利滥用行为现实化法益侵害考

察的同时，加大对这些规定的执行力度，使得滥用行为的消

费者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针对权利滥用行为，

导致商家的财产权益、商业信誉等法益性实质性侵害，刑法

需要介入，可以将其行为评价为敲诈勒索罪以及侵犯商业信

誉罪等，不必再追问行为人是否有相关权利基础。

(二)综合评价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该当性

综合评价手段行为是指消费者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

中，利用多个手段来获得实际的利益，该行为通常是为了在

商家面前有所谓的“压倒性证据”或“有力的谈判筹码”，

以期获得更多的实惠或惩罚商家。 而目的行为是指消费者

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效

果而采取的行为。 综合评价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都有其

该当性和不该当性，就综合评价手段行为而言，如果消费者

运用的是合理的手段，且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

么这种行为应该是被认可的，但如果消费者采用的是不公

正、不道德、夸大事实等手段，利用虚假、歪曲事实等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则该行为是不该当的。 如果消费者运

用的是合理、严密的手段和目的，那么既可以保障自己的权

益，也可以促进商家的正常经营和市场的健康发展，但如果

消费者采取不当手段和目的，会导致商家损失和市场环境恶

化，所以在刑民法域的定性逻辑中，需要综合评价手段行为

与目的行为的该当性。

(三)消费者维权方式期待可能性对责任认定的影响

在处理消费者权利滥用行为时，消费者维权方式的期待

可能性对责任认定具有重要影响。 不同的消费者维权方式

会对商家和消费者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引起社会大众对责

任判定的不同看法。 期待可能性对消费者维权方式的选择

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对于消费者来说，选择正确的维

权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避免损害商

家的利益。 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是否选择过激行为去过

度维权，与商家提供的处理方案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消费

者选择过激维权超出了商家的风险预警，超出商家给出合理

化解决途径范围，就有可能突破民事领域，进入刑法评价范

围。 也就是说消费者明确知道具有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

时，依然选择不当的处理方式，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依据刑

法规定，由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的法秩序统一立场下，

需要坚持刑法的相对从属性，并以实质的法益侵害作为刑民

分解的量化评价标准。 所以在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情况

下，针对高价赔偿的目的行为或过度维权手段行为，虽然得

不到民法的认可，但至多是构成民事不法。 在具有实质法

益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以投诉平台等方式进行维权，而是在

有其他行为可能性的前提下，依然对商家的权益进行要挟，

要求赔偿数额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因为手段不具有正当

性，那么就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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